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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货采购办法的几点建议
李琛｜李喜洲

律措施和制度对其进行约束。某些采购

人因受长期自行采购和消费偏好的影响，

习惯性认为只要不是超预算无力支付都

愿意购买外国产品，这既违背了国货优

先原则，也使本国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

国家相应的采购政策无法得以实施。

（三）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

制造业基本形成了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

的产业体系，但向谁采购、如何依据政

策规定在编制招标文件中明确采购对象

和购买国货比重，目前在法律层面没有

完整释义。如，对合资国有控股或国有

外资控股以及民营混合经济体的产品，

就很难依据政策保护性条款实施采购。

国货没有明晰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仅

以制造产地或品牌类型判断国货产品

并不容易，保护民族产业的政策功能也

自然会减弱，易造成政策支持的对象不

准，定向调控难度加大。同时也会因为

所采购产品和服务的模糊带来政府采购

统计数据的失真。

对此，提出如下完善国货采购政策

的建议:

（一）完善国货认定标准和购买的相

关法规。遵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以保护民族

产业为宗旨，从顶层完善制度设计，尽

快颁布国货产品认定标准和国货采购管

理办法，对国货的概念、国货适用范围

和采购比重等在政府采购法律条文中加

以细化，通过设定例外条款或特定程序

完善法律规定，促进政府采购领域国内

法律与国际惯例之间的衔接。从而使政

府采购与扶持民族产业的联结点在市场

上得到有效对接，通过购买本国企业或

重点购买民族产业的产品，真正起到保

护民族产业的作用。

（二）制定政策约束措施和违规惩

罚制度。建立采购预算控制、采购计划

执行和产品验收环节监督制约机制。从

预算关口开始加大国货采购比例，灵活

运用国货采购制度的约束把执行采购政

策转化为当事人的自觉行为，同时也可

利用数据库分析、购买物品信息反馈等

手段，由采购结果监管倒逼采购需求改

革。围绕执行规则监管保障国货采购政

策的落实，对未执行采购政策的各方当

事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防止支持国

货采购政策的悬空。

（三）建立国家政策引导公众消费

国货的机制。利用政府消费的示范效

应，引领人们重视国货消费或服务，提

升国货文化意识，刺激市场需求，通过

制度性安排和相关保护规则，在政府公

共消费支出中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形成

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发展，以促进民族产

业经营发展的活力。对于消费本国产品

或购买民族产业供应品制造的社会公

众可采取补贴制度，如对个人在国产新

能源汽车、农机购置等方面进行补贴，

扶持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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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的

政策依据在《政府采购法》第九条和第

十条做了界定：即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

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

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

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政府

采购应该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2015年《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颁布

对相应条款内容和规定作了补充和政策

性扩展。如通过制定采购需求标准，促

进购买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内优质产品，

通过优化评审规则加强对国货采购的制

度保护。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实践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促进国货采购实践中尚

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国货认定标准和采购管理办法

缺失。虽然我国《政府采购法》提出支

持采购国货这一原则性要求，但却未对

国货标准进行认定，怎样界定国货、国

货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政策照顾及其

采购中所占比重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2015年的《条例》在释义中对如何采购

国货、实施中应当给予多大价格评审优

惠折扣比例以及在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

如何处理，细化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具体

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支持国货采购既

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支撑，又缺少法规

性强制采购的措施衔接配套，通过政府

采购保护民族产业很难在执行中落实。

（二）缺乏激励政策和违规惩罚措

施。对于国货采购缺乏激励政策，同时对

于规避国货采购的主体也没有完善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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